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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A

是否同意对外公开：是

濮教函〔2025〕59 号 签发人：葛 磊

濮阳市教育局

关于对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第 137 号提案的

答 复

市政协提案委：

贵单位提出的《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助力我市教育高

质量发展》收悉。

非常感谢贵单位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贵单位提出的

意见建议，市教育局高度重视，安排相关科室认真进行研究，

充分吸纳您的意见建议，加快推进工作。现就您的提案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市教育局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

育促进法》《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

机制的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坚持科学教育观念，遵循学生成长

濮阳市教育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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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律，积极构建适应濮阳经济社会发展、满足家长和中小学生

成长需要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格局，着力培养德智体美

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有：

一是强化组织保障。建立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，联合

市妇联等单位成立濮阳市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

出台了《濮阳市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》、《濮阳市

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工作的实施方案》、《濮阳市

教育局家校社协同育人实施方案》、《关于建立未成年人保护配

合协作机制的意见》等系列文件，为全力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

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。

二是积极办好家长学校。市教育局制定印发了《濮阳市教

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教育工作切实办好家长学校的意见》、

《濮阳市教育系统家长学校工作规程》、《濮阳市教育系统规范

化家长学校评比办法及标准》等文件，把“家校共育”确定为

各县（区）局长和校长的“一把手工程”，纳入量化考核。辖区

内各中小学校均建立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领导协调机构，成立

了学校、年级、班级三级家长委员会，加强家校联系；建立家

长学校，提高家长自身素质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育人观念，积

极配合学校育人工作。

三是加强教育管理。市教育局加强对中小学、幼儿园工作

管理, 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作为推进家校、家园共育的重要方

式,要求各中小学在每学期开学初将家庭教育工作列入学校工

作计划，将家风教育列入中小学生教育重要内容，组织开设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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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全体家长的普及课，让家长们受到深刻教育；组建家庭教师

讲师团，每年定期为家长学校巡回讲座 300 余场。引导家长了

解、关心、支持和积极参与家庭教育工作，使家校社协同育人

工作活动有声有色。

四是强化平台交流。家长委员会定期组织开展家长讲堂沙

龙活动，充分利用妇联、法院、教育学会、心理辅导中心等资

源，面对学生成长阶段问题，结合家长需求，设定讲堂沙龙内

容，有针对性解答家长问题，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知识和水平。

通过开放展示，增进三方教育认同。利用学校开放日活动让家

长和社会更直观的了解学校教育理念，促进学校优秀经验的宣

传，为家长和社会对学校教育经验的沟通、理念的认同提供了

平台。通过交流介绍，促进经验共享。适时召开协同育人工作

交流会，总结协同育人工作情况、汇总典型经验、展示特色亮

点，启发协同育人新举措。

五是强化教育教研。教研部门积极组织广大教师开展家校

社协同育人课题研究，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机制、新路径、

新方法。各学校充分利用家庭、学校、社会各类优秀家庭教育

资源，组织骨干教师开发具有本校特色的家庭教育课程。通过

举行家校社协同育人专题论坛、专题研讨会等方式，共同探讨

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的形式、途径、方法等问题，提升家校社

协同育人工作活力。

家校社协同育人，为孩子们撑起成长成才的蓝天。下一步，

市教育局将继续规范家长学校阵地建设，强化家长主动担责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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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，推动社会支持服务共享，进一步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，

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。

再次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2025 年 7 月 1 日

（联系人:魏文平 电话：8976899）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2 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 份）。

濮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5 年 7月 1日印发


